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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 昌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乐昌市2021年度能力提升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总体情况

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医保机关和工作人员医保政策落实执行

能力，根据韶关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

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韶财社[2021]28 号），下达我

市中央财政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提升资金 3 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医保机关及工作人员医疗服务和保障

能力提升，加大医保政策宣传，强化医保基金监督管理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评价目的、评价对象和范围

评价目的：医保机关及工作人员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提升，

各项医保政策得到进一步有效宣传，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得到进一

步加强和规范，人民群众对医保服务满意度得到提升。

评价对象和范围：2021 年各项医保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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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报销 13713 万

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7447 万元、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待遇 5998 万元、生育保险待遇 268 万元。

2.落实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政策。截至 11 月 30 日，2021 年资

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共 27051 人，资助金额达 757.43 万元，

参保率 100%。救助对象住院非一站式救助共 573 人次，救助金额

257.16 万元；门诊非一站式救助共 1044 人次，救助金额 7.08 万

元。

3.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保政策。2021 年开展应检尽检人

群医保结算约 600 多万，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费用结算金额 120 多

万元，努力发挥医疗保障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。

同时落实一岗双责责任，督促监管单位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

作。

4.积极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。强化政策

宣传、督导检查、通报进度，截止 2022 年 1 月 13 日，我市成功

参保人数为 351341 人，参保率 99.11%达到省不低于 98%的目标。

5.开展医保基金监管。通过日常监督、专项治理、飞行检查

等方式，共出动检查 1435 人次、检查定点医药机构 382 间次，

查处违规定点医药机构 47 间次，查处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参保人 2

人，涉及违规金额 288.13 万元，追回医保基金 288.13 万元，处

罚金额 21.42 万元。暂停医保定点药店 2 间，曝光案例 2 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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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推进医保信息化建设，一是推进医保电子凭证推广应用工

作。截至 11 月 30 日，我市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人数达到 22.15 万

人，激活人数位居韶关各县（市）第一。二是开展国家医保信息

平台（试点）上线工作并于 1 月 3 日国家医保信息平台顺利上线，

1 月 5 日开通“粤医保”、“粤省事”公服平台异地就医线上备案，

6月18日开通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和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

的异地就医线上备案服务。

7.加强医保政策培训和宣传。一是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和 4

月 27 日举办两期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基本医疗保险业务培训班，

实现市、镇、村三级定点医药机构全员培训，二是开展“宣传贯

彻条例加强基金监管”集中宣传月活动。于 4 月份在全市范围内

开展“宣传贯彻《条例》 加强基金监管”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月

活动，并结合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深入开展《条例》宣传入万家

活动，活动期间共发放宣传单及折页 2.5 万余份，接受咨询 3 千

余人。三是印制各类医保政策宣传品，利用城乡居民医保参保、

普法宣传周、党员到社区报到、疫情防控知识宣传等契机，广泛

开展医保政策、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等宣传活动，共开展 8 场宣传

活动，派发宣传资料、宣传礼品 5 万多份。

（二）评价方法和评价等次

评价方法按《医疗保障与服务能力提升补资助资金（医疗保

障能力建设部分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（试行） 》进行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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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指标体系设置

指标体系按《医疗保障与服务能力提升补资助资金（医疗保

障能力建设部分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（试行） 》设置。

（四）评价工作过程

对照《医疗保障与服务能力提升补资助资金（医疗保障能力

建设部分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》逐项进行评价打分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论

（一）评价得分

1.资金管理预算执行率：上级下达我市能力提升资金 3 万元，

至 2021 年 12 月底决算数 3 万元，执行率 100%，自评得分 2 分。

2.资金使用合规性：资金使用符合相关规定，有完整的审批

程序和手续未发生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自评：

6 分。

3.资金监管有效性:按照财政预算和国库管理有关规定，制

定资金管理办法。自评：4 分。

4.推进医保政府信息公开：主动公开所有“主动公开”属性

医保政府信息，2021 年未收到信息公开申请。2021 年产生主动

公开医保政府信息 65 条，主动公开 65 条。自评：2 分。

5.实现医保信息公开：公开医保政策文件及解读 4 条，医疗

救助金发放信息 12 条，其他医保工作信息 49 条。自评：2 分。

6.定点医药机构监督检查覆盖率：2021 年辖内定点医药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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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165 家，监督检查 165 家，覆盖率 100% 。自评得分 3 分。

7.医保新闻宣传、政策研究能力培训等方面：举办宣传活动

8 场，派发各类宣传资料超过 3 万份，在学习强国广东学习台、

乐昌市政府官网、广播电视台、融媒体中心、乐昌发布等平台发

布医保政策、工作信息多条。开展培训 2 期共 4 天，人才培训合

格，自评：2 分。

6.医药价格政策落实和执行情况：积极推进药品跨区集中采

购、带量采购工作，全年对市 24 家公立定点医疗机构药品和医

用耗材采购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，规范定点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

耗材采购行为。按要求实施国家组织药品、医用耗材集采工作，

完成当年度协议采购量；2021 年，参与省际联盟采购 84 个；参

与省际联盟采购或自行组织开展省级医用耗材集采品种数 2 个；

承担国家组织药品、医用耗材联采办日常工作任务。自评：4 分。

7.参保人对医保服务满意度：根据《乐昌市 2020 年度民主

评议政风行风微信测评情况排名》，我局 2021 年 7 至 12 月在 15

个一般评议单位中，平均满意率为 85.44%。自评：6 分。

（二）评价结论

医保机关及工作人员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得到提升，医保政

策得到进一步宣传，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和规范，

总体评价：良好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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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决策

1.决策依据

无

2.决策过程

无

3.绩效目标

遵照财政部和国家医疗保障局、省、韶下达的年度总体目标

和具体绩效指标，结合县级医保工作实际，制定符合县级医保能

力提升的绩效目标。并付诸行动，确保能力提升资金发挥最大效

益。

4.资金分配

制定资金使用计划并提交班子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能力提升

资金主要用于医保政策宣传、干部职工及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

培训。

（二）过程管理

1. 资金管理

预算 3 万元，决算 3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100%。资金使用符合

相关规定，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未发生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

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
2. 组织管理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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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产出

1.2021 年辖内定点医药机构共 165 家，监督检查 165 家，

覆盖率 100% 。

2.举办宣传活动 8 场，派发各类宣传资料超过 3 万份，在学

习强国广东学习台、乐昌市政府官网、广播电视台、融媒体中心、

乐昌发布等平台发布医保政策、工作信息多条。开展培训 2 期共

4 天。

3.积极推进药品跨区集中采购、带量采购工作，全年对市 24

家公立定点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，

规范定点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行为。按要求实施国家组

织药品、医用耗材集采工作，完成当年度协议采购量；2021 年，

参与省际联盟采购 84 个；参与省际联盟采购或自行组织开展省

级医用耗材集采品种数 2 个；承担国家组织药品、医用耗材联采

办日常工作任务。

4.举办宣传活动 8 场，派发各类宣传资料超过 3 万份，在学

习强国广东学习台、乐昌市政府官网、广播电视台、融媒体中心、

乐昌发布等平台发布医保政策、工作信息多条。开展培训 2 期共

4 天。

5.通过日常监督、专项治理、飞行检查等方式，共出动检查

1435人次、检查定点医药机构 382间次，查处违规定点医药机构

47间次，查处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参保人 2人，涉及违规金额 288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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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追回医保基金 288.13万元，处罚金额 21.42万元。暂停医

保定点药店 2间，曝光案例 2宗。

6.2021年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截止目前参保人数 352214人，

达到省参保率不低于 98%的目标要求。

五、存在问题

无

六、有关建议

无、

乐昌市医疗保障局

2022 年 1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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